
节能验收技术要求

一、服务要求

针对我公司甘肃能化兰州新区热电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

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国家发改委令〔2025〕

第 31号）和《甘肃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实施办法》（甘

发改环资规〔2026〕1号）、《兰州新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

价实施办法》（新办发〔2025〕48号）、《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系列工

作指南（2018年本）》等有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规定，对项目的建设方案、

能源消费、能效水平、用能设备及节能措施等情况进行节能验收。

二、项目概况：

项目建设 2×350MW 超临界燃煤间接空冷机组；同步配套建设配电装置及

电气系统、除灰渣系统、冷却水系统、热工自动控制系统、热网首站、制氢系统、

热工控制系统、环保系统等。

三、验收内容

项目投入生产、使用前，应对项目节能报告中的生产工艺、用能设备、节能

技术采用情况以及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进行验收，并编制节能验收报告。

四、项目节能验收报告包括内容：

（一）建设方案

以项目节能报告及节能审查意见确定的项目建设规模、总平面布置、主要用

能工艺（工序）方案以及辅助生产和附属生产设施为依据，对照项目施工和竣工

等资料，验收项目建设方案是否落实节能审查要求。

（二）用能设备

以节能审查阶段确定的主要用能设备、通用设备的数量、型号、效率或能效

等级等为依据，对照供货合同、设备铭牌、设备清单等资料，验收项目的用能设

备是否落实节能审查要求。

（三）节能技术和管理措施

以节能审查阶段提出的各项节能技术和管理措施为依据，对照项目施工和竣



工技术资料，验收项目的节能技术措施和能源管理机构、制度建设等情况是否落

实节能审查意见的要求，是否能够满足项目能源管理要求。

（四）能源计量器具

以《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等相关计量标

准为依据，按照项目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验收项目的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是否

满足相关标准要求、是否落实节能审查要求。

（五）能效水平

以节能审查阶段确定的项目主要能效指标或主要工序（装置）能效指标，对

照项目的性能试验数据或运行数据等，验收项目的主要能效指标是否落实节能审

查要求。

（六）能源消费量

依据项目实际建成情况，测算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验收项目能源消费量

是否满足节能审查要求。

（七）其他相关内容

对于建设内容、能效水平等有所调整，但未发生重大变动的项目，可在对应

章节论述具体调整情况以及调整原因，并说明其是否符合节能审查有关要求。

四、质量要求

1、根据政府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规定完成项目节能验收；

2、节能验收单位必须具备①工程咨询单位甲级资信等级证书（节能专业）

或工程咨询单位综合甲级资信等级证书，②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备

案。

3、时间约定：满足节能报告编制要求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节能验收报告

初稿。并有积极推动节能验收会议的义务。

4、胶装本一式 4份递交委托企业结款。


